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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斗鎮公所展覽申請簡章 

一、宗旨： 

為提供優秀藝術及文化創作者發表平臺，北斗鎮公所特公開徵求

藝術文化創作，於北斗鎮立圖書館及保甲事務所展出，藉此建立文化

工作者、藝術家、觀眾及館舍之間分享及交流平臺。 

二、申請資格： 

(一)申請人需為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個人或立案團體。 

(二)申請人須為策展人或展出者。 

三、作品主題與類別： 

(一)展覽內容、媒材及展出方式不拘；主題以具有文化、美學感知或藝

術教育性質為主，且展覽內容部分規劃互動體驗或文化教育推廣活

動之申請者為優先考量。 

(二)類別以文化推展、應用美術、圖文設計、視覺影像設計、概念式互

動裝置創作等為主。 

四、展覽場地與預定展出日期： 

(一)展覽場地：北斗鎮立圖書館2樓寶斗藝廊、保甲事務所(地政路421

號)。 

(二)預定展出日期：由本所協調安排檔期展出，展期約3-5週。 

五、申請時間：本所受理之收件時間為展前1個月。 

六、申請方式： 

(一)填寫申請計畫書及送審之參展作品資料1份，郵寄或親送至本所。 

(二)申請人如為策展人，請另附所有展出者同意書。 

(三)如申請資料不完整，應於接獲本所通知後7天內補正，超過期限仍未

補正者，視同放棄。 

前項各款申請資料於審查完竣後，均不予退還。 

七、審查方式： 

(一)由本所辦理書面資料審查，檢視申請資格及各項申請資料是否符合

規定，缺漏者通知限期補正資料，逾期未補正者，視同資格不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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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審查結果以電話通知。 

八、申請者權益與義務： 

(一)入選者負責辦理事項： 

1.展覽論述及規劃、展場規劃設計、佈卸展（含人力）以及佈展所需

設備或材料（本所提供館舍既有設備）。展場規劃及佈展應遵守展

出空間之相關規定，以不破壞展場現有設備為原則。 

2.入選者須指定展務溝通聯繫窗口，並負責派員到館佈、卸展及場地

復原。佈展需於開展前1日完成，並於展覽結束後1日內回復展覽場

地原狀，逾期本所不負責展品保管之責任，展務事宜須依館舍佈展

規範執行。 

3.展覽期間遇作品故障或損壞等狀況，入選者須於1日內到館修復完

畢。 

(二)展覽場地如遇重大天然災害或政府機關及主辦單位舉辦重要活動取

消場地使用時，得由本所另行通知並協調更動展覽檔期。 

(三)展場規劃及佈展方式由入選者與本所共同決定後，並依排定之檔期

按時展出。如因故無法如期展出，應於展出2周前通知本所，如未於

規定時間內告知本所者，1年內不得送件。 

(四)入選者若自行印製文宣或刊登廣告，內容樣稿須經本所確認後方可

印製；如自行舉辦展覽開幕活動或其他推廣活動，亦應於活動開始

前2周告知本所，以利協調辦理。 

(五)展出作品不得有標價或其他商業行為，違反者立即停止展出，且3年

內不能提出申請。 

(六)展覽場不得陳列或放置與展覽無關之其他物品。 

(七)應依本所規定使用場地，如不依規定使用而致使本所有所損害者，

應負賠償責任。 

(八)本所基於業務執行與展覽印刷、出版、學術研究、教育推廣、文宣

及行銷、政策宣導等之需要，得蒐集、處理、合理使用入選者繳交

及提供之資料。 

(九)本所保有修正、變更、取消、暫停本簡章內容部分或全部之權利，

如有未盡事宜，由本所修正補充之。 

九、附件資料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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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展覽申請表 

北 斗 鎮 公 所 展 覽 申 請 表 

申請展覽地點：□圖書館寶斗藝廊  □保甲事務所 

填表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申請人姓名 

(團體代表) 
 

生      日 民國    年   月    日 藉貫  

展覽名稱 
(中文) 

聯   絡 

住   址 

 

 

 

聯絡

電話 

公： 

宅： 

手機： 

最高學歷  
服務 

單位 
 

簡歷 

作者簡歷

/創作理念 

展出規劃 

 

作品類別  

送審件數  
希望展出 

月份 
年    月 

本人已詳閱「北斗鎮公所展覽申請簡章」並願遵循相關規範無訛。 

申請人：      簽章 

業務單位審查結果：□同意 □不同意 □其他： 

承 辦 人：    主任秘書：    鎮長： 

業務課長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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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授權切結書： 

北斗鎮公所展覽申請 

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

(若為團體創作，請以一人為代表並註明團隊名稱)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(以下簡稱本人)，茲證明並聲明及擔保報名參加

「北斗鎮公所展覽」之申請資料上所填資料及提供之相關附件均屬事實。

並依下列條款簽訂本同意書： 

本人同意並擔保以下條款： 

1.本人參與「北斗鎮公所展覽申請」之著作(作品)內容皆為本人著作或

蒐集。 

2.無償授權北斗鎮公所為辦理「展覽」之目的，作為攝影、印刷、刊

登、宣導、展示、數位化等用途。 

3.關於前開著作，本人確實享有完整之著作財產權，且有權得以授權北

斗鎮公所使用，並無侵害第三人權利之情事。 

4.如有違反上述條款而致北斗鎮公所遭受財產或非財產上損害，本人願

負一切法律之責任。 

 

此致  北斗鎮公所 

立同意書人：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身份證字號： 

電   話：         地址： 

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
